附件(三)
维保服务要求
1、供应商为设备清单内3台设备提供整机技术保服务，提供无限次人工技术维修服务，不包含损坏配件的更换。
2、服务期内，对清单内设备每年提供 4 次定期维护、保养，计划性定期的维修服务检测包括设备清洁、性能测试及校准、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以及非紧急性质的补救性维修，并定期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确保系统能按照制造商的产品规格运行的标准来维修。定期维护服务间隔进行，具体内容包括：（1）系统基本情况检查；（2）图像质量检查；（3）球管使用情况检查；（4）重建系统检查；（5）滑环通讯检查；（6）软件等。每次维保、检修后，工程师以专业纸质报告的形式为采购方提供服务报告。
3、发生故障报修后响应时间：2小时内电话响应，现场响应时间≤24小时（包括节假日）。
4、开机率>95%（一年按365天计算，即每年停机时间<18天），开机率≤95%，停机时间每超一天，合同期限将相应延长5天。
5、供应商需提供每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服务，有 400 专业人员接听电话并全程协调，接到采购人电话咨询或故障报修后2小时内电话响应。
6、供应商应具备专业的维护工程师及维护工具。
7、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如有瑕疵的，视为供应商违约。供应商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8、供应商应做好维保质量控制工作，因供应商维保不当造成设备使用中致患者或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患者或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害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或第三方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采购人若对外承担责任可向供应商追偿。
9、供应商建立设备服务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服务标签、安装信息、维护历史记录、设备状态评估报告，故障维修记录等，相关记录资料按年度交医院设备管理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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